




山 西 省 教 育 厅

晋教基函〔2021〕8 号

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学习贯彻《教育部办公厅

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：

日前，教育部办公厅下发《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

作的通知》（教基厅函〔2021〕3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就

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提出要求。为切实保护学生视力，

争取学生家长理解支持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，确保《通知》

精神落到实处，现就有关要求明确如下：

一、加强宣传引导

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事关教育教学，事关青少年身心健

康，全社会普遍关注，各级领导高度重视。各级教育部门和中

小学校要充分认识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的重要意义，迅速安

排部署，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、深入学习教育部《通知》精

神，做到不落一校、不落一师、不落一生。要告知广大家长和

学生加强手机管理的具体要求、政策依据、保障措施，争取他

们的理解支持，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，形成家校育人合力。

二、完善保障措施

要根据教育部《通知》精神，及时修订完善中小学校园管

理相关制度措施，纳入中小学校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，做到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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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可循、宽严有度，克服随意性和盲目性。要坚持以人为本，

在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、保障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前提下，为

家校沟通提供必要的通讯条件，为学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

知识、提高自身信息素养提供便利。要坚持校内校外协同管理，

教育引导学生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合理使用手机，强化学生自

我管理能力，避免简单粗暴管理行为，防止学生在校外报复性

过度使用手机。

三、做好督查反馈

各地各校要把智能电子手表、电子平板等设备与手机学生

管理统筹考虑，确保手机有限进入校园、统一保管、禁入课堂

等要求落到实处。要将学校手机管理情况纳入日常监督范围，

积极听取学校、老师、家长的意见建议，总结好的经验做法。

要及时发现并纠正落实过程中的各类问题，有关重要舆情或负

面消息要在第一时间逐级上报。各地贯彻落实情况请及时报送

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。

附件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

知

山西省教育厅

2021 年 1 月 2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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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
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

育局：

随着手机的日益普及，学生使用手机对学校管理和学生发

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。为保护学生视力，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

习，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，现就进一

步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有限带入校园。学校应当告知学生和家长，原则上不

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。学生确有将手机带入校园需求的，须

经学生家长同意、书面提出申请，进校后应将手机交由学校统

一保管，禁止带入课堂。

二、细化管理措施。学校应将手机管理纳入学校日常管理，

制定具体办法，明确统一保管的场所、方式、责任人，提供必

要保管装置。应通过设立校内公共电话、建立班主任沟通热线、

探索使用具备通话功能的电子学生证或提供其他家长便捷联

系学生的途径等措施，解决学生与家长通话需求。加强课堂教

教基厅函〔2021〕3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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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和作业管理，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

作业。

三、加强教育引导。学校要通过国旗下讲话、班团队会、

心理辅导、校规校纪等多种形式加强教育引导，让学生科学理

性对待并合理使用手机，提高学生信息素养和自我管理能力，

避免简单粗暴管理行为。

四、做好家校沟通。学校要将手机管理的有关要求告知学

生家长，讲清过度使用手机的危害性和加强管理的必要性。家

长应履行教育职责，加强对孩子使用手机的督促管理，形成家

校协同育人合力。

五、强化督导检查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学校细化手

机管理规定，广泛听取意见建议，及时解决学校手机管理中存

在的问题。教育督导部门要将学校手机管理情况纳入日常监督

范围，确保有关要求全面落实到位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。

教育部办公厅

2021 年 1 月 1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

教育部办公厅 2021 年 1 月 18 日印发


